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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指一家或多家不需要经过法律清算程序而解散的企业

）将其全部资产和负债转让给另一家现存或新设企业（以下

简称合并企业），为其股东换取合并企业的股权或其他财产

，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依法合并为一个企业的法律行

为。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。吸收合并

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时，其中一个企业吸收了其他企业

而存续（对此类企业以下简称“存续企业”），被吸收的企

业解散。吸收合并可以用下列关系式表示：A（不含B）

＋B=A（包含B），其中为A企业吸收B企业，B企业解散。新

设合并是指两个以上企业并为一个新企业，合并各方解散。

新设合并可以用下列关系式表示：A＋B=C，其中为A企业

与B企业合并成立C企业，A、B企业解散。百考试题为你加油

同样，被合并企业在合并中要将资产转让过渡给合并企业，

其资产转让价与账面价值之间存在差额，对这部分差额如何

征税，是需要税法予以界定。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企业合并

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0〕119号）

规定，企业合并，通常情况下，被合并企业应视为按公允价

值转让、处置全部资产，计算资产的转让所得，依法缴纳所

得税。被合并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，不得结转到合并企业弥

补。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的有关资产，计税时可以按经

评估确认的价值确定成本。被合并企业的股东取得合并企业

的股权视为清算分配。 举例：A公司由于所购置的生产设备



落后陈旧等原因，经营效益一直不好，又不愿再投入新的资

金，公司股东打算将公司转让或让其他企业兼并。经评估

，A公司现有账面净资产200万元，公允价值500万元。现B公

司欲兼并A公司，B公司正在考虑采用两种方式兼并：支付现

金收购合并和支付股权收购兼并。那么，两种方法有什么区

别呢？ 假如采取支付现金500万元给A公司股东的方式合并，

则A公司股东不在B公司享有任何权益，A公司需要确认资产

转让所得300万元（500－200），并要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

税99万元（300×33%）。 如果B公司采取支付自己的股权给A

公司股东的方式实现合并的话，则税收处理就不同了。A公

司解散时，可以不必确认资产转让所得300万元，不需要缴纳

企业所得税，我们称之为“免税合并”。国家税务总局《关

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〔2000〕119号）规定，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

的收购价款中，除合并企业股权以外的现金、有价证券和其

他资产（以下简称非股权支付额），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票

面价值（或支付的股本的账面价值）20%的，经税务机关审

核确认，当事各方可选择按下列规定进行所得税处理： （1

）被合并企业不确认全部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，不计算缴

纳所得税。被合并企业合并以前的全部企业所得税纳税事项

由合并企业承担，以前年度的亏损，如果未超过法定弥补期

限，可由合并企业继续按规定用以后年度实现的与被合并企

业资产相关的所得弥补。具体按下列公式计算：某一纳税年

度可弥补被合并企业亏损的所得额＝合并企业某一纳税年度

未弥补亏损前的所得额×（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÷合

并后合并企业全部净资产公允价值）。 （2）被合并企业的



股东以其持有的原被合并企业的股权（以下简称旧股）交换

合并企业的股权（以下简称新股），不视为出售旧股购买新

股处理。被合并企业的股东换得新股的成本，须以其所持旧

股的成本为基础确定。但未交换新股的被合并企业的股东取

得的全部非股权支付额，应视为其持有的旧股的转让收入，

按规定计算确认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，依法缴纳所得税。 

（3）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全部资产的计税成本，须以被

合并企业原账面净值为基础确定。 分析上述规定可以发现，

此中的“免税合并”实际上是暂时不纳税，并不是真正意义

上的免税。因为“被合并企业的股东换得新股的成本，须以

其所持旧股的成本为基础确定”。同时，“合并企业接受被

合并企业全部资产的计税成本，须以被合并企业原账面净值

为基础确定”，即B公司接受A公司的资产必须以账面净值200

万元作为计税基础，结转成本或折旧摊销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

“免税合并”中设定了一个非股权支付额不能超过股权面

值20%的比例，如果存在20%以下的非股权支付额的话，“未

交换新股的被合并企业的股东取得的全部非股权支付额，应

视为其持有的旧股的转让收入，按规定计算确认财产转让所

得或损失，依法缴纳所得税”。 假如，被合并公司A公司法

人股东原持有A公司投资成本为45万元。在合并中，换取取得

合并公司B公司的股权支付60万元（面值），并另外取得现

金10万元。 分析：股东取得的全部交换价值为70万元

（600000＋100000），所放弃的旧股计税成本为45万元，蕴含

的增值为25万元（70－45），非股权支付额10万元，占所支

付的股权价值60万元的16.67%，不足20%，符合“免税合并”

条件。那么，与取得现金10万元补偿相对应的应确认的所得



为：25÷70×10＝3.57（万元）。因此，原A公司股东取得B公

司的60万元价值股权的计税成本为：45－10＋3.57＝38.57（万

元）。假设股东随即以60万元转让这部分股权的话，将实现

转让所得21.43万元（60－38.57），加上非股权支付额10万元

确认的3.57万元所得，正好等于A公司原股权增值2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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